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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中一個例子，經建會推動「六大新興產業」預計將投入超過 2,000 億元經費，其中包括推

動外國旅客來台「醫療觀光」，提升台灣觀光的旅客數與量，中國大陸民眾也是我們重要

推廣的目標客群，在此的同時，兩岸貿易協定卻又開放台灣的醫療可在大陸經營，削弱醫

療觀光政策的力道。 

三、政府應盡快提出經濟發展與自由貿易協定的整體規劃，借力使力使得產業的轉型、經濟結

構的調整，能獲得更豐富的資源，能達到更好的效果；也避免矛盾政策浪費國家資源。爰

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九）本院李委員桐豪，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

益保障條例」對於非本國籍感染者令其離境條件過於嚴刻，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規定，非本國籍人士在台停留

三個月以上，需要提出近三個月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之檢驗報告，前項檢查或檢驗結

果呈陽性反應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外交部或入出國管理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簽證或停留

、居留許可，並令其出國（境）。如係受本國籍配偶傳染或於本國醫療過程中感染及我國

無戶籍國民有二親等內之親屬於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得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覆

。 

二、根據這樣的規定之下，裁量失去彈性，無法保障其他尚屬合理之狀況的感染者，例如刑事

案件的被害者（受性侵而遭受感染者）或因有人蓄意散佈而受感染者。另一方面感染者是

非本國籍同性戀者，然其係被台灣籍伴侶所傳染者繫無法保障。 

三、愛滋病感染者是病人，不是壞人，並不會意圖傳染他人。非本國籍受感染者，可能在感染

之前已長期在台灣工作、生活，對於台灣社會有一定貢獻。因為相關規範令其出境，對於

病友而言，要重新適應新生活、找工作，甚至被迫與家人分開，顯非合情理，特別是關於

合法配偶部分，牽繫家庭完整，應宜有更為妥適之安排。 

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對於非本國籍感染者令其離境，應

該有更多元、彈性及審慎的作法。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二十）本院李委員桐豪，為融資公司乃是金融服務體系之一環，為國

家金融長久健全之發展，應宜有明確之主管單位，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融資公司為金融服務體系之一環，以銷售、應收帳款融資，提供個人以及家庭之消費性貸


